附件1：

浦东新区关于支持院士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支持保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海外院士及其团队在浦东新区创新发展，根据《关于新时代浦东新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人才发展的实施意见》，制定如下意见。
一、鼓励引进院士。区内重点产业科创企业全职引进海内外院士的，每引进1人给予用人单位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奖励。
二、支持培育院士。区内企事业单位自主培养，经申报评审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每当选1人给予用人单位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奖励。
三、支持院士创新创业。海内外院士在浦东新区创办企业，经认定后按建设经费总投资额50%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补贴；成立新型研发机构并实体运行，就地转化科技成果的，经认定后给予最高 2000万元资助。
四、支持院士（专家）工作站发展。经市有关部门认定的新建院士工作站和专家工作站，分别给予100万元和60万元经费资助；经浦东新区认定的海外院士科创基地给予100万元经费资助；工作站绩效评估结果为国家级、市级、区级优秀的，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奖励。
五、进一步支持院士发挥智库作用。院士及其团队参与浦东新区重大发展规划、重要生产力布局、科技和产业发展等决策咨询和重大课题研究或在浦东新区举办高端专业性学术会议（论坛）的，进一步加大专项支持力度。
六、提供海内外院士通行、居留和工作便利。为符合条件的海外院士及其核心团队成员提供浦东新区永久居留推荐“直通车”、长期工作许可及居留许可等入出境和停居留便利化服务。
七、加强院士及核心团队安居保障。按照相关政策，为符合条件的全职或兼职在浦东新区工作的海内外院士及其核心团队成员提供区级人才公寓和一定年限的租房补贴，做好人才子女入学和医疗服务保障。
八、建立院士综合服务制度。院士可享受家政服务、定期慰问、健康休养、国情研修、文化活动、应急交通等服务。
本意见由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协会负责解释，自2023年XX月XX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